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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9 月 23 日（星期二）08:30- 
地  點：L 棟 2 樓大會議室 
主  席：黃教務長博怡                   記錄：陳怡文 
列席指導：陳校長振貴、官副校長政能、謝副校長文宜、丁副校長斌首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議程： 

壹、 校長致詞(略) 

貳、 教務長致詞(略) 

參、 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行情形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103 年 6 月 10 日）決議執行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修訂「實踐大學教學優良獎設置辦法」第十條，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教學發展中心 

103 年 7 月 2 日實教字第 1030007442 號公

告實施。 

提案二、自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本院擬停辦「微型創業學分學程」，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擬設立「創意產業學分學程」相關學程規劃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擬訂定「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畢業門檻作業要點」(草

案)，提請討論。 

決議：第一條修正為「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實踐大

學學則第十五條之規定，特訂定「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

系畢業門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提升本系學生素質

並強化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後照案通過。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擬訂定「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專業證照畢業門檻作業

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應用外語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六、擬訂定「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畢業能力指標檢驗標準作

業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七、擬訂定「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學生畢業門檻作

業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八、擬修訂「實踐大學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社會工作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九、擬訂定「實踐大學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調整辦法」(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如上表後，照案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附帶決議：註冊率之計算基準日依教育部之規定，若無明確規定則依兩

校區共同決議之開學後三週。  

教務處 

已於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依決議辦理。

決議：洽悉。 

報告二、執行教卓計畫「課程品質保證制度」課務單位業已通知各開課單位於 9 月 15 日前檢核「

教學計畫表〈課程大綱〉實質審查」，建請學系務必確實逐一檢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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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再次提醒學系務必於期初課程委員會確實推動教學計畫表〈課程大綱〉實質審查，洽悉。 

肆、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音樂學系 TQC 資訊能力檢測畢業門檻是否修正，提請 討論。 
說明：1.依 103 年 5 月 27 日民生學院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2.音樂學系二、三年級同學必須通過校訂畢業門檻之 TQC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資訊能力

檢測，然音樂學系屬性與管理學院不同，TQC 所檢測之軟體，非音樂學系必要之電腦能力，

建請同意通過音樂學系學生以系上開設之「電腦記譜法」、「電腦製譜法」、「電腦記譜法與商

業音樂電腦編曲(一)」或「電腦記譜法與商業音樂電腦編曲(二)」作為 100 及 101 學年度音樂

學系入學同學之資訊能力檢測畢業門檻認證替代方案。 

決議：修正後同意。音樂學系得以 TQC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資訊能力檢測或學系認可之替代方

案，作為 100 及 101 學年度音樂學系入學同學之資訊能力檢測畢業門檻認證。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務單位 

案由：擬自 103 學年度起修改集中考試相關行政作業模式，提請 討論。 

說明：1.模式說明如下表 

擬修正模式 現行方式 備註 
(一)課務單位不統一安排試

程，亦無公告，也不會寄發監

考暨上課通知。 

課務單位統一安排試程並公告，寄發

監考暨上課通知給兼任教師(專任教

師 mail 通知自行上網查詢)。 

 

(二) 

1. 課務單位不再催繳也不記

錄未如期繳交試題之教

師。 

2. 未如期繳交試題者，請教

師自行印製，課務單位不

再協助印製遲交之試題。 

1. 課務單位催繳並記錄未於表訂日

期繳交集中考試題之教師。 

2. 課務單位仍協助印製遲交之試

題。 

 

(三)期中考請假及補考由任

課老師自行處理。 

期中考請假統一由課務單位處理

及並通知老師，補考由任課老師

自行處理。 

期末考請假仍維

持由課務單位處

理及統一補考。 

(四)不再張貼考試座位表。 於各考試教室張貼筆試及技術考

科目之考試座位表。 

 

2.檢附各校集中考試模式及本校各院(博雅)、學系意見調查資料如附件 p1-2。 

3.修改集中考試相關模式，可節省紙張、碳粉、膠帶及人力。 

(1)日間部列印考試座位表之數量-期中考約 700 筆、期末考約 740 筆，監考暨上課通知單約

320 筆。 

(2)進修部列印考試座位表之數量-期中考約 266 筆、期末考約 286 筆，監考暨上課通知單約

178 筆。 

      4.若需相關協助，請事先告知課務單位。 

決議：經過大家提出各種意見後，建請北高課務單位再多方蒐集意見，再予以提案推動，本案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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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修課辦法」、「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作業規定」、「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提請 核備。 
說明：1.應英系於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訂定「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英

語文課程修課辦法」、「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實踐大學應

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 

2.文化與創意學院於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3.「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修課辦法」、「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畢

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如附件 p3-7。 

決議：有關分數對應之規定建請可參酌語言中心建議，討論後再提送核備。 
核備案二                                                      提案單位：應用外語學系 
案由：「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文課程

免修實施細則」，提請 核備。 
說明：1.應外系於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訂定「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文課程

免修實施細則」、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訂定「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

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 

2.管理學院於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3.「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文課

程免修實施細則」如附件 p8-9。 

決議：有關分數對應之規定建請可參酌語言中心建議，討論後再提送核備。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 


